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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须附加于平安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保险合

同”）。主保险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凡与本附加保险

合同相关者，均为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构成部分。凡涉及本附加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

书面形式。

若主保险合同与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条款为准。

本附加保险合同未尽事宜，以主保险合同的条款规定为准。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兹经投保人、保险人双方同意，在保险期间或主保险合同载明的追溯期内，

被保险人的雇员因食用被保险人提供的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的工作餐导致的人身伤亡，由被

保险人的雇员或其代理人在保险期间或主保险合同载明的报告期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

出损害赔偿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

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附加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释义

第三条 【雇员】指与被保险人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及其他按国家

规定和法定途径审批的劳动者。


